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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川住建委函〔2024〕53号


重庆市南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区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第289号建议的

答复函
丁玲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建议》（第289号）收悉。经我委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是统筹推进城镇雨污分流改造，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效。2020年以来，我委结合我区城镇实际情况，牵头实施城镇雨污管网建设项目、老旧城区污水管网更新项目、大溪河流域中心城区雨污管网建设项目，累计投入约1.5亿元，完成城市排水管网改造35公里，完成16个乡镇排水管网改造46.8公里。今年，我委将启动北部片区排水防涝工程和城市排水防涝工程，进一步补齐排水设施短板，完善城镇雨污管网设施建设。

二是推进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扩能改造，确保污水处理稳定达标排放。为进一步保护我区水环境，从2019年起，我区启动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，截至2021年底，我区31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均达到一级B标排放要求，城市污水处理厂达到一级A排放要求。为提高我区城市污水处理能力，2023年初，启动城市污水处理厂东城厂扩容工程，现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5%，预计2024年下半年投用。

三是强化巡察监督，重视日常管理维护。2020年，我区成立专业排水运维队伍，进一步完善日常排水设施管理和维护。通过对城市雨水、污水管道及附属水篦子、井盖等设施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巡查维修，确保排水系统运行畅通、安全，提高排水管网运行效率。
四是加大整治力度，构建长效管理机制。为进一步规范城镇排水行为，我委建立联合执法机制，通过强化巡查监管，加大行政处罚力度，及时处罚未按规范搭接管网、乱排污水等行为，督促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城乡居民切实履行环保主体责任，引导城乡居民自觉抵制乱排污水行为，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环保意识。
此答复函已经李恩华副区长审签。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，请您填写在回执上并反馈到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，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。

重庆市南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5月2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（联系人：李建川；联系电话：023-71416618）

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，区政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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